
 

（97 年 6月第 35 期） 

                                         編輯：政風室  

 

謠言止於智者！－談刑法誹謗罪 

撰寫人：政風室／林彥光  

阿美是某大學有名的校園美女，受到許多異性的愛戴與追求，阿雄也

是其中一位仰慕者。為了獲得阿美的青睞，阿雄想盡辦法接近阿美，但因

為阿雄的作風實在太緊迫盯人，個性又剛烈強勢，阿美並不喜歡這樣的交

往對象，於是婉轉拒絕阿雄的追求。愛面子的阿雄無法忍受被阿美拒絕，

於是懷著「自己得不到，別人也休想」的心態展開復仇計畫。阿雄在學校

網站留言板張貼有關「阿美始亂終棄的絕情故事」，並將內容印成傳單置

於公開場所供人自由取閱，字裡行間指名道姓訴說著阿美水性楊花、用情

不專、處處留情的絕情故事。一時之間，學校網站留言板點閱率暴增，人

手一張傳單，使阿美受到嚴重的打擊與傷害。請問：阿雄的行為是否違法？ 

《誹謗罪的構成要件》 

刑法第 310 條規定：「意圖散佈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

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金。散

佈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

金。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不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利

益無關者，不在此限。」 

 

行為人意圖將足以毀損他人名譽的事情讓公眾皆知，而採取口語、文
第1頁，共 9頁 

 

法律常識 



第 2頁，共 9頁 

 

字、圖畫等方式指摘或傳述相關事實讓其他人知悉，構成誹謗罪。也就是

說，行為人把足以誹謗他人名譽的事情（例如造謠他人有婚外情、污賴他

人偷東西、指摘他人虐待父母、大逆不孝⋯等），用口耳相傳，或文字傳

單、信件、漫畫等方式，散佈給眾人知悉。行為人主觀上有故意，且具有

「散佈於眾」的意圖，其在客觀上也做了上述的行為，行為人即構成刑法

上的誹謗罪。 

 

而所謂「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不罰。但涉於私德而

與公共利益無關者，不在此限。」這是指如果行為人對於其所指摘或傳述

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經證明其所言非假，是真實發生的事，則行為人的

行為不構成誹謗。但若行為人指摘的事實僅涉於當事人的私德，而與公共

利益無關聯，則行為人的行為仍然構成誹謗罪。也就是說，例如阿花對大

家說阿珠曾經偷竊他人東西，而阿珠的確有竊盜罪的前科，此與公共利益

有關聯，則阿花傳述阿珠偷竊之事實的行為就不構成誹謗罪；若阿花對大

家說阿珠私生活複雜，交往過許多任男友。即使經證明阿珠的確交往過數

名男友，但此僅為阿珠個人的私德問題，對公共利益無關，則阿花傳述阿

珠私生活複雜之事實仍構成誹謗罪。 

 

上述所謂「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並不是要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行

為人，必須自行證明其言論內容確屬真實，才可以免於刑責。若行為人

雖然不能證明言論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料，認為行為人有相

當理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不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  

《誹謗罪的免責條件》 

刑法第 311 條規定：「以善意發表言論，而有左列情形之一者，不罰：

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利益者。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

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論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

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若行為人指摘或傳述足以誹

謗他人名譽之事，其係出於上述情形之ㄧ的原因，則行為人不構成誹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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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誹謗死者罪》 

刑法第 312 條規定：「對於己死之人，公然侮辱者，處拘役或三百元

以下之罰金。對於已死之人，犯誹謗罪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一千元以下罰金。」因此，不要以為已死之人聽不見看不到就可以隨意對

其公然污辱或是進行誹謗行為唷!死者之親人可以依據刑法第 312 條追究

行為人的法律責任喔! 

《公然污辱罪 v.s 誹謗罪》 

刑法第 309 條規定：「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金。以

強暴犯前項之罪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金。」公

然侮辱是指在「公開、公然」的場合下，也就是在眾人可以共聞共見的情

況下，以非事實的不雅言語或是圖片、文字對被害者進行精神上的汙辱，

損害對方名譽。污辱的方式除了用口語辱罵可能會構成一般公然污辱罪，

如果用文字、圖片、動作（例如：潑糞、吐口水等）等其他方式，還有可

能會構成加重公然污辱罪。 

公然污辱罪和誹謗罪重要的差別在於，公然污辱罪中行為人是以「非

事實」的不雅言語、圖片、文字對被害者進行精神上的污辱，例如謾罵型

的言語，像「瘋子、猪頭、死胖子、醜八怪」⋯等字眼，這些污辱的內容

沒有事實可以查證，也就是說沒有一定的認定標準來證明被害者有如被謾

罵所稱的情形，行為人純粹是污辱被害者之情緒宣洩表現；而在誹謗罪

中，行為人所言的內容必須是一個可供查證的「事實」，例如指摘他人「偷

客兄」，被害者是否有婚外情之行為，此是屬於可以查證的事實，且這個

事實非純屬「個人私德」範圍，係與公共利益有所關聯（刑法通姦罪），

因此若經證明行為人所言屬實，則其不構成誹謗罪，但若無法證明此為事

實，則行為人指摘他人「偷客兄」就是誹謗他人之名譽，有觸犯誹謗罪之

可能。  

《阿雄的行為是否違法？》 



何種行為構成誹謗罪？端視行為人主觀上是否有誹謗他人的故意與

散佈誹謗內容於公眾的意圖，及客觀上有無誹謗他人的行為，在具體個案

中進行判斷。 在本案例中，阿雄無法忍受被阿美拒絕，於是懷著「自己

得不到，別人也休想」的心態展開復仇計畫，阿雄主觀上具有誹謗阿美的

故意，也具備將誹謗阿美的內容散佈於公眾的意圖；在客觀行為上，阿雄

在學校網站留言板張貼有關「阿美始亂終棄的絕情故事」，並將內容印成

傳單置於公開場所供人自由取閱，字裡行間指名道姓訴說著阿美水性楊

花、用情不專、處處留情的絕情故事。一時之間，學校網站留言板點閱率

暴增，人手一張傳單。就本案例分析，阿美只是婉轉拒絕阿雄的追求，並

無如阿雄所稱的「始亂終棄、水性楊花、用情不專、處處留情」等情形，

阿雄所言顯然與事實不符。而阿雄將「阿美始亂終棄的絕情故事」張貼在

學校網站留言板及印成傳單置於公開場所供人自由取閱，其已構成誹謗行

為。故阿雄對阿美所為之行為構成刑法誹謗罪。 

  

   

 
 

 

有國中、小學孩童的父母們要特別注意！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鎖定中小

學生常逛的書店、文具批發店販售的手環、手鍊、耳環等廉價飾品，檢驗

結果發現不合格率高達 8成，暗藏不小危機。 

 

開學了，各種校園商品中，閃亮亮的飾品是最受女學生所歡迎的了，

由於價格低廉，只靠零用錢就能輕鬆擁有，但其品質卻使得家長們十分擔

憂。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月期間特別鎖定國中、小學生常逛的書店、文具

批發地點購買包括：手環、手鍊、腳鍊、項鍊、耳環、耳針、戒指、髮夾、

鍊墜等共 24 件，每件購買單價介於 10 元至 99 元之間不等，檢驗「重金

屬」、「小物件測試」、「中文標示」等 3項，不合格件數共計 19 件，不合

格率高達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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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檢測的廉價飾品，其中「重金屬」有 4件鉛含量不符合，不合格

率約為 16.7%；「小物件測試」19 件不符合，不合格率約為 79.2%；「中文

標示」16 件不符合，不合格率約為 66.7%。  

 

標檢局表示，這次購樣飾品依據 CNS 4797-2「玩具安全 (特定元素

之遷移)」檢驗飾品「重金屬」含量，其檢測結果有 4件超過鉛限量標準

(90ppm)；因鉛為毒性物質，存在著隱藏性危機，若誤食恐造成兒童神經

系統受損或急性鉛中毒。對於重金屬鉛含量不符合之檢驗規範商品，將依

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36 條暨第 38 條要求業者下架回收或銷毀。  

 

另外，這次購樣飾品依據 CNS 4797-3「玩具安全 (物理性)」檢驗飾

品小物件，有 19 件不符合「小物件測試」檢驗規範，倘商品上的小物件

鬆脫、脫落、斷裂或破損為小物件時，就容易被家中幼兒誤食，甚至有危

害安全之虞。不符合「小物件測試」檢驗規範商品，也將依「消費者保護

法」第 36 條暨第 38 條要求業者下架回收或限期改善。【本文摘自

2008-02-15/聯合晚報】 

 

 

                       錯將賄賂當借款，致落法網。 

壹、案情概述 

甲係某單位雇員，負責外籍勞工作業中心公文郵寄及受委託人力仲介

公司親自領取外籍勞工申請案件核准函等相關工作。甲因職務關係認

識Ａ公司經理乙，甲乃向乙表示可於Ａ公司申請外籍勞工案件核准後

儘快通知取件或告知核准之進度，並以借款為由，陸續向乙取得新台

幣四萬四千元，案經法院以對於職務上之行為收受賄賂罪，判處有期

徒刑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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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析 

本案中公務員甲之所以觸法，係因心存僥倖所致，茲研析如下： 

一、甲到案後表示此純係借款，曾表示要清償，但乙說不需急著還而

拖延下來，並非索賄。惟法院認為若係借款，豈有自八十三年十

月借款後，一直未清償，直到八十六年五月被提起公訴後才欲清

償；且若係借款，又豈有按月借款，甚且金額固定之理，再者Ａ

公司將交予甲之款項均編列為「交際費」，且未與甲書立任何借

據，顯見Ａ公司並無要甲清償之意。由此可知甲與Ａ公司間並非

借貸關係，而係收受賄款與交付賄款關係，故法院依貪污治罪條

例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對於職務上之行為收受賄賂」罪判刑，

乙則因行賄罪須係對違背職務之行為為之，方逃過去法律制裁。 

   二、公務員服務法第六條規定「公務員不得假借權力，以圖本身利

益。」，第廿一條規定「公務員對於左列各款，與其職務有關係

者，不得私相借貸，訂立互利契約或享受其它不正利益：一承辦

本機關或所屬機關工程者。二經營本機關或所屬事業往來款項之

銀行錢莊。三承辦本機關或所屬事業公用物品之商號。四受有官

署補助費者。」，上述二法條立法目的均在避免公務員因一時貪

念而誤觸法網，惟此一法律已甚少有公務員加以重視，有待政風

單位加以宣導。 

參、結語 

按金錢借貸，必須交付者有借予金錢，收受者有要清償之意思始能構

成。故公務員即使以借款之名，欲逃避收受賄賂之實，因不符合借貸

要件，仍難逃法律制裁。 

                                        ☆本文摘自「清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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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暴力犯罪，女性出招。 

在都市叢林裡討生活，女性朋友似乎更要多一點準備、多一點小心，

因為許多傷害案件的受害者都是女性，尤其是性犯罪一項，女性受害人更

是佔了絕對的多數。針對女性朋友常遭受到的性侵害與約會暴力事件，現

代婦女基金會提出「SAFE」與「STOP」兩個原則。 

 

S（Secure）尋求安全 

不單獨與陌生人同乘電梯，且應接近按鈕側，以方便控制停靠樓層。慎選

約會對象、時間、地點，不飲用酒類及任何不明食物飲料，避免兩人單獨

處於一室。 

 

A（Avoid）躲避危險 

單獨求職、夜間搭乘計程車或夜間獨行都屬高危險活動，應儘量避免。夜

歸時發現有人跟蹤，但家中無人時，不要直接開門進入，應向鄰居按鈴求

救。 

 

F（Flee）逃離災難 

遭攻擊呼救時，應以「失火了」取代「救命」。 

 

E（Engage）緩兵欺敵 

隨身攜帶防身器材（如：哨子、警報器或噴霧器），當遭到攻擊時，立即

以快速、有效、一鼓作氣重點式地予以反制。面對歹徒時，應儘量使用各

種方式延遲、困惑、嚇阻之，保持冷靜同時思考脫逃方法。  

 

S（Security）安全 

多一分防範，少一分遺憾！防人之心不可無，沒有了安全，就沒有浪漫的

約會。約會前，將全部行程及成員告訴父母，不要隨意更改或延長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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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ime）時間 

選擇正常的時間約會，千萬不要與對方在深夜出遊。 

O（Occasion）地點 

選擇正常的地點約會，約會地點以明亮公開最為安全（如：餐廳、博物館

等）千萬不要與對方去 KTV 包廂或是遊客稀少的郊外約會。 

 

P（Person）人 

約會的對象應選擇正派、懂得尊重女性、事先相處過一段時間有相當程度

瞭解的人，不要一開始就一對一，應從團體出遊（如：健行、烤肉）開始。  

 

    熟記這兩個原則（「SAFE」與「STOP」），實際執行，相信一定可以減

少受害的機會，即使不幸遇到了，也可以從容應對，全身而退，不至成為

社會版上的另一個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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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妝油（乳）的使用方式 

撰寫人：政風室／林彥光  

最近和好友討論到如何使用卸妝乳(油)，才知道原來很多人使用的方

式不太正確，所以卸妝效果不好。「卸妝」非常重要，不是有化妝的人才

需要卸妝，只要有用防曬乳或隔離霜就需要卸妝。因為防曬乳和隔離霜為

了保護皮膚，依附在皮膚上的能力都頗強的，加上出門後會有髒空氣...

等沾附在皮膚上，回家一定要「卸妝+洗面乳」，徹底清潔乾淨，讓毛細

孔暢通，充分吸收保養品的養分。 

 

    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卸妝方式，這是個人經驗啦！供大家參考！正確的

使用保養品，才可以發揮效用，不浪費保養品。 

美麗須知 



    首先臉和手都保持乾乾的，將卸妝乳(油)直接塗在臉上(不要加水

唷)， 開始按摩皮膚，讓卸妝乳(油)直接與皮膚接觸，卸掉皮膚上的污垢

與防曬、隔離霜。然後，稍微加一點水，繼續按摩臉上，讓臉上的卸妝乳

(油)乳化，徹底清潔毛細孔的髒東西。最後，確認臉上每一吋肌膚都按摩

到了後，用溫水沖洗掉卸妝乳(油)。此時，清潔程序還沒有結束唷！接下

來，選擇適合自己膚質的洗面乳，適量加水調和塗在臉上按摩、清潔，每

吋肌膚都按摩到了後，用溫水沖洗乾淨。 

 

    完成這樣的清潔程序後，擦乾手，摸摸臉，應該可以感受到清爽舒服、

滑嫩的素顏肌膚囉！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廉政專線： 
 

 

 

(您叭鈴鈴-叭留叭-您救您) 

●法務部「我爆料」專線： 
 

                                            

 

(惡習依舊欺我暴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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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專線 

法務部『我爆料服務專線』
檢舉公務人員貪污瀆職只要一通電話就能搞定，不但全程保密，只要正確署名
並且查證屬實經法院判決有罪者，最高還有 1000 萬的獎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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